
 

 

 

 甬质特发〔2017〕81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特种
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告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县（市）市场监管局(质监局)、开发园区质监分局，各相关

特种设备检验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“最多跑一次”的要求，方便企业，进一步

规范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告知（以下简称施工告知）工作，根

据《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告知

工作的通知》（质检办特函〔2013〕684 号）和省质监局《关于

进一步规范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告知工作的通知》（浙质特函）

〔2017〕33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各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要切实落实质检总局和省质

监局关于简化特种设备施工告知工作的有关要求，方便企业。施

工告知不是行政许可，企业告知后即可施工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和

理由把施工告知作为行政许可审批或变相审批。不得要求施工单

位补充告知书内容以外的其它信息，不得要求提供除特种设备许

可证书复印件以外的其它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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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全市特种设备施工告知事项原则上采用网上办理，具体

办理指南见附件。施工告知单位首次办理网上告知前由市局特监

处负责账户的核查开通工作，开通后企业通过企业服务平台办理

施工告知，告知书提交后即可施工，市局和各区县（市）市场监

管局(质监局)、开发园区质监分局无需再进行网上受理。尚未取

得许可证的企业需要开展试安装改造修理的应采取书面形式进

行施工告知，由市局特监处统一受理。对于施工告知单位认为确

需采用派人送达、快递、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告知的，由

市局特监处统一受理，不得拒绝，并由受理人员将相关信息录入

施工告知平台。 

三、各区县（市）市场监管局(质监局)、开发园区质监分局

要经常登录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平台施工告知栏，及时查询掌握本

区域内已告知施工项目的基本情况，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检

查，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。 

四、市特检院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服务平台施工告知栏的相关

功能，确保系统流程规范、数据完整、查询便捷。各检验机构原

则上应采用信息化查询方式确认施工告知情况，不得强制要求企

业提供书面施工告知材料，在实施监督检验时要加强对施工单位

申报资料的审核和施工过程的技术把关，发现违法违规情况的及

时向当地安全监管部门报告，确保施工质量符合相应安全技术规

范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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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各施工单位要对告知书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施

工告知书内容明显失实、错误或关键项目填写不规范的，可要求

其对告知书内容进行修改，重新办理施工告知。 

六、原《市质监局关于调整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和告知受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甬质特发〔2014〕166 号）文中关于施工告知的要

求如有冲突，以本通知内容为准。 

 

     

附件：宁波市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告知事项办理指南 

 

 

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

2017 年 7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

宁波市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告知事项办理指南

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告知行为，方便企业，宁波市特种设备施工告知事

项统一采用网上办理，施工告知单位应通过登录特种设备企业服务平台办理施工告知事项，

具体流程如下：

一、账号申请和开通

1、用户注册

1.1 登入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官网（网址：www.nbtjy.com）,点击企业服务平台，操

作示意图如下：

①进入企业平台方式一：

进入企业平台方式二：



②进入页面后点击“注册”按钮：

③阅读注意事项，点击“同意以上条款”即可：

④请如实填写相关信息：



2、完成网上注册后，施工告知单位应书面填写网上告知申请表（见附件）并连同“特种设

备安装改造修理许可证”复印件（均需加盖单位公章），采用快递等方式寄送或自行送达我

局。

3、我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工作人员核对注册信息及书面资料，确认信息无误的及时开通

网上施工告知账户，并将账号和登录密码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告知申请人员。

二、施工告知网上填报

1、登录企业服务平台后输入开通的账号密码。（注意账号 GZ 必须为大写，首次登录后请及

时修改初始密码）



2、点击左侧施工告知登记

3、请如实填写施工信息并保存



4、保存成功后，需勾选列表中相应记录，并点击“数据上报”按钮。提交后系统将自动受

理并提示“告知内容已提交，可以开展施工”，若单位资质证书已过期，系统将显示“证书

已过期，无法提交，请及时办理证书变更手续”。

5、告知单位完成“数据上报”流程后，即可开展相应的安装、改造、修理工作，需要监督

检验的设备应及时向相关检验机构申报监督检验。

三、证书到期或变更后工作流程

原来提供的“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许可证”到期或变更后，施工告知单位应对相应信息进

行修改，并将新的“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许可证”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采用快递等方

式寄送或自行送达我局。

四、市质监局联系方式

网 址：http://www.nbtzsb.com
地 址：宁波市王隘路 28 号 3 楼

邮 编：315040
序号 设备种类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1 客运索道、大型游乐设施 毛志达 87873574
2 锅炉 桂建嵩 81850278
3 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 陆建明 87876477
4 电梯 王盛 87876482
5 起重机械 陈维 87876482

五、网上告知平台技术支持

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

联 系 人:胡铁玲、凌錾岳、胡英华

联系电话： 0574-55121360
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

2017 年 12 月 21 日



 

附件 

网上施工告知申请表 
 

申请单位  

申请办理人  电    话  

手      机  申请日期  

企业承诺 

 

我公司将及时修改网上告知的初始密码并妥善保

管，保证网上施工告知内容的真实性，在开展特种

设备安装、改造、重大维修施工作业时，严格遵守

特种设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安全技术规范要

求，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 

               

（单位公章)： 

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

 

注：请将本表以及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（复印件加盖公

章）采用快递等方式寄送或自行送达我局。 

 


